屏東縣立麟洛國中
[bookmark: _GoBack] 114 (學)年度因公未請休假改發加班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年  月  日
	姓    名
	
	處室別
	
	職  稱
	

	到校日期
	  年     月    日
	初任公職
日    期
	  年    月    日

	休假年資
	   年   月(扣除留職停薪期間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共  年  月)

	休  假
情  形
	應休假日數
	日
	強制休假日數
	日

	
	申請因公未
休假改發加
班費日數
	日
	申請休假補助費日數(10日以外每日600元)
	日

	申 請 人
簽    章
	
	單位主管簽    核
	該員因業務繁忙,擬准予發給因公未休假加班費。

	人 事 室
	
	校    長
	


說明：
  一、年資連續服務滿1(學)年者，第２(學)年起，每(學)年應給休假７日；第４(學)年起，每(學)年應給休假14日；滿6(學)年者，第７(學)年起，每(學)年應給休假21日；滿9(學)年者，第10(學)年起，每年應給休假28日；滿14(學)年者，第15(學)年起，每(學)年應給休假30日。公務人員服務年資計算至上一年12月底止，兼行政職教師年服務資計算至上一學年7月底止。
  二、本(學)年有10日以下休假日數者，應全部休畢，具休假日數10日以上者，應至少實施休假10日，剩餘未請休假部分如確因公務需要未能休假者，得依休假改進措施規定核發未休假加班費。
  三、服軍職年資(依法在營役之年資)，含志願役、義務役，其於轉任公務人員後准依規定併計。
 四、應休假日數=強制休假日數+申請因公未休假改發加班費日數+申請休假補助費日數。
